承　　诺　　书

承诺人：单位名称（探矿权人或采矿权人）

法定代表：

　　根据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》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工作的有关规定，承诺人对下列送审资料做出承诺，即保证送审资料真实、客观、无仿造、编造、变造、篡改等虚假内容，否则，后果由承诺人自行承担。

　　1、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涉及的原始勘查资料及基础数据，正式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（包括附图、附表、附件）的内容；

　　2、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复印件；

　　3、矿床开发的可行性评价工作的有关资料；

　　4、矿产资源勘查合同以及矿区开发建议或水源地建设有关的其他文件；

　　5、评审机构认为应当提交的与评审工作有关的其它资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送评单位(印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编制单位(印章)
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